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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所詢貴市市立幼兒園所屬職員曾任市公所約僱人員是否符

合「曾任同一園（校）與現任職務相近」要件得採計年資

提敘疑義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04年12月31日桃教幼字第1040102193號函。

二、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(以下簡稱幼照法)第25條第5項規

定：「公立幼兒園第一項、第三項及第四項以外之教保員

、助理教保員及其他人員，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，以契

約進用；其權利義務於契約明定；其進用程序、考核及待

遇等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本部依上

開規定發布「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

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，本辦法第12條第4項規定：「本

辦法薪資支給，以採計簽訂契約同一園（校）之工作年資

為限。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

僱用辦法規定進用曾任同一園(校)約聘僱人員期間服務年

資，其與現任職務性質相近且服務成績優良者，得以一月

至十二月之全年在職年資採計所敘薪級，每滿一年採計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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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，畸零月數不予併計，至多採計五級。」是以，依本辦

法以契約進用之人員曾任約聘僱人員服務年資採計敘薪，

應符合「曾任同一園(校)」及「與現任職務性質相近且服

務成績優良者」之要件。

三、所詢貴市市立幼兒園所屬職員曾任市公所約僱人員得否採

計年資提敘一節，因中壢市公所與市立幼兒園非本辦法所

稱「同一園（校）」，不符合本辦法第12條第4項規定之

要件，爰不得採計年資敘薪。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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